
行流系財產盤點標準作業流程（行流系 SOP-002） 

 

依據：景文科技大學財產管理規定。 

 

辦理時程 項目 負責人 

 

依總務處 

作業時程 

 

 

 

依總務處 

作業時程 

 

 

 

隨時辦理 

 

 

 

 

依總務處 

作業時程 

 

 

 

依總務處 

作業時程 

 

 

 

 

 
 

保管組 

 

 

 

助教 

保管組人員 

 

 

 
 

系主任 

 

 

 

 

助教 

 

 

 

 

助教 

 

 
 

系主任確認 

轉送保管組製作 

財產盤點報告 

完成盤點作業 

會同保管組相關人員 

盤點後彙整盤點資料 

保管組提供財產清冊 


